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學術組
資格考試／論文計畫書口試申請表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學號
	

	申
請
考
試
類
別
	· 資格考試
考試科目                       
                               
· 論文計畫書口試
論文題目：                              
                                        

	預計
考試日期
	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博士班導師或指導教授
	

	博士學程
(主修)
召集人
	
	主任
	



  請檢附歷年成績單


	申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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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學術組
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申請人
	
	學號
	

	研究領域
	

	通過資格考試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通過學科考試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本人已徵得                       教授同意
擔任本人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申請人：                   
         民國   年   月   日

	單一指導教授簽名
	指導教授條件(指導教授勾選)

	
	· Qualify for SA, 且近五年內發表Category I以上期刊1篇，或近五年內發表CategoryII以上期 刊2篇。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指導教授條件(指導教授勾選)

	
	
	· Qualify for SA, 且近五年內發表Category I以上期刊1篇，或近五年內發表Category II以上期 刊2篇。
· 共同指導者之一，符合條件。

	博士學程(主修)
召集人
	
	主任
	

	備註
	1. 依本博士班修業要點，博士生需於入學後第三學期開學一週內，向本博士班申請一位或多位論文指導教授共同指導。
2. 本博士班依本表送交本博士班日期報支指導教授鐘點費。
3. 修業過程中，若更換論文指導教授，需經班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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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博士班學術組
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申請人
	
	學號
	

	
申
請
更
換
原
因

	

	原指導
教授簽名
	

	新指導
教授簽名
	

	博士學程(主修)
召集人
	

	主任
	

	
備

註

	1. 更換指導教授申請，需與提出論文指導教授申請間隔一學期，亦即不得在同一學期提出申請。
2. 更換論文指導教授與提出論文計畫書口試及學位論文口試申請不能為同一學期，且更換論文指導教授以一次為原則，並需經班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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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智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博士論文考試委員會名冊
	候               選               人
	考           試           委          員
	備    註

	所別
	學號
	姓名
	論 文 名 稱
	校內外委員
	職稱
	姓      名
	學位
	服務學校︵機關︶
	#：指導教授
*：召集人

	管
理
學
院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博士班學術組

申請博士論文計畫書口試檢查表

姓　名　：								學　號　：					

口試日期：								填表日期：					

指導教授：				   		、								

一、修課科目
	類　　別
	修課科目
	修課學期
	開課單位
	成績
	確認

	基礎必修(3)
	
	
	
	
	

	其他必修(9)
	
	
	
	
	

	
	
	
	
	
	

	
	
	
	
	
	

	研究方法：
	
	
	
	
	

	
	
	
	
	
	

	選修：
	
	
	
	
	

	
	
	
	
	
	

	
	
	
	
	
	

	
	
	
	
	
	

	
	
	
	
	
	

	
	
	
	
	
	

	專題研討
(學術組，不列入畢業學分)
	
	
	
	
	


註：必須附成績單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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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格考試：
	類 別
	說明

	資格考試
		科 目
	考試日期

	
	

	
	






三、審查結果：
· 符合規定
· 不符規定
	說明：														
																
學生簽名：						
指導教授：						、						
博士班學程(主修)召集人：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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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
申請博士畢業論文口試檢查表

姓　名　：								學　號　：					

口試日期：								填表日期：					

指導教授：						、							

博士論文題目：(中文)												
　　　　　　　													
　　　　　　　(英文)												
　　　　　　　													

論文計畫書口試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一、論文於專題演講發表：
日 期：   年    月    日		地  點：          
論文演講題目：                                   

(下列二～四項目為畢業要求，尚未發表者，可暫時不填)
二、國外期刊論文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年份、頁數)
	與博士論文相關之章節、頁數
	期刊類別

	





	
	
	



註：1.請以500字以內說明期刊論文與博士論文之關係。
　　2.已接受或已發表者，請附抽印本(或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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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學術會議論文
	論文題目
	學術會議名稱
(地點、時間)
	與博士論文相關之章節、頁數

	



	
	


註：請附論文影印本。

四、個案發表
	題目
	個案名稱
(年份、頁數)
	與博士論文相關之
章節、頁數
	個案類別

	





	
	
	


五、其他與博士論文相關之發表
	論文題目
	期刊/學術會議名稱
(年份、頁數)
	與博士論文相關
之章節、頁數

	


	
	



六、審查結果：
· 符合規定
· 不符規定
	說明：														
																
																
學 生 簽 名：								

	論文口試委員會委員(校內委員)：
															

															

指導教授：						、						
博士班學程(主修)召集人：						
主任：						                          106/1/4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學術組
期刊/研討會審定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學年度  第_____學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學號
	
	姓名
	
	連絡電話
	

	期刊名稱
	請勾選審定結果(召集人勾選)

	
	是否為「其他具匿名審查制之英文期刊」
· 是
□3點
□4點
· 否

	審定結果經班務會議核可，請於投稿被接受後，檢附右述文件繳交至博士班辦公室。
	1.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e-mail)
2.發表之論文摘要或論文全文影本或電子檔.

	研討會名稱
	請勾選審定結果(召集人勾選)

	
	是否為「其他國際或國內學術研討會」
· 是
□1點
□2點
· 否

	審定結果經班務會議核可，請於發表完成後，檢附右述文件繳交至博士班辦公室。
	1.國際會議日程表及相關資料
2.電子機票或登機證影本或註冊費收據
3.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e_mail
4.論文集封面及發表之論文摘要或論文全文影本（論文以在國內完成而尚未發表者為限）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
	各主修召集人
	班主任

	
	
	


註：採計點數之國際研討會注意事項
1. 需由學術機構或學會主辦，單位內有具名之主席及委員等成員。
2. 研討會需有匿名審稿機制，學生申請時需提供匿名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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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 博士班
研討會論文採計畢業研究點數申請表

學號        姓名           主修         申請人簽名         

	研討會名稱
(   年   月   日)
	






	論文題目
	






	
合著博士生放棄採計畢業研究點數簽名
	＊合著之研討會論文，僅可一名博士生採計畢業研究點數，其他博士生須放棄以該論文採計畢業研究點數之權利。

合著人簽名
1.                  
2.                  
3.                  



	指導教授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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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 博士班
      學年度第     學期資格考試抵免申請表
	學號
	
	姓名
	

	期刊名稱
（年份、頁數）
	

	論文題目
	

	資格考試抵免注意事項

	1. 申請抵免之期刊必須是SSCI、SCI、TSSCI期刊。
2. 申請抵免之期刊論文必須是博士班入學後，以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名義發表，且需含本院專任教師為共同作者。
3. 申請抵免之期刊論文，每篇僅能被一名博士生申請抵免，且已抵免之論文不得採計畢業研究成果發表點數。
4. 學生應備妥申請表、論文接受函(已刊登者免)、論文摘要、期刊級別佐證資料向辦公室辦理申請。
5. 資格考試抵免需於在學三年內完成。

		期刊類型
	請指導教授勾選符合項目

	SSCI期刊
	

	SCI期刊
	

	TSSCI期刊
	




	合著博士生放棄抵免資格考試申請

	＊合著之期刊論文，僅可一名博士生抵免資格考試，其他博士生須放棄以該論文抵免
  資格考試之權利。
合著博士生簽名
1.                    
2.                    

	指導教授意見

	本人確認上述論文無違反學術倫理，且
[bookmark: OLE_LINK4]□同意上述論文之內涵與管理專業領域契合，並符合資格考試抵免要求。
□不同意上述論文之內涵與管理專業領域契合。
若經發現有違反學術倫理之事實，得取消抵免結果，並需於次2學期內通過資格考試(含補考)。

	指導教授
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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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 博士班
      學年度第     學期論文發表審核單
	學號
	
	姓名
	
	口試時間
	年  月  日

	序號
	1
	期刊/研討會名稱（年份、頁數）
	

	
	
	論文題目
	

	
	2
	期刊/研討會名稱（年份、頁數）
	

	
	
	論文題目
	

	論文發表規定

		       研究成果發表類型及項目(請指導教授勾選符合項目)
	點數
	備註

	一、期刊論文乙篇（被接受或發表）

	
	SSCI期刊
	8
	

	
	SCI期刊
	8
	

	
	TSSCI期刊
	6
	

	
	FLI期刊
	6
	

	
	ABDC Journal Quality List B級以上
	6
	

	
	科技部推薦期刊B級以上
	6
	

	
	Scopus database
	4
	

	
	其他具匿名審查制之英文期刊
	3-4
	逐案審定

	二、研討會發表乙篇

	
	頂尖國際研討會
	6
	正面表列

	
	優良國際研討會
	4
	

	
	其他國際或國內學術研討會
	1-2
	逐案審定且總分不得超過2點

	三、個案發表乙篇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8
	

	
	Ivey Publishing, Richard Ivey School of Business Foundation
	8
	

	
	光華管理個案收錄庫
	2
	總分不得超過4點

	
	台灣管理個案中心（哈佛）
	2
	




	指導教授意見

	本人確認上述論文無違反學術倫理，且
□同意上述論文之內涵與管理專業領域契合，並符合畢業要求。
□不同意上述論文之內涵與管理專業領域契合。
若經發現有違反學術倫理之事實，得召回其學位。

	指導教授
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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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
學生與指導教授終止指導關係申請表

□本人對所指導之研究生           提出終止指導申請。 
□本人對指導教授           提出終止指導申請。

具體說明：                                                      
                                                            
                                                            
                                                             
                                                             
                                                             


註:需檢附具體佐證資料

研究生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博士班主任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管理學院院長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本申請經博士班班務會議通過後，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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